迁安市2026年第7批次建设用地
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公示及公众参与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明确近期建设用地报批要求的通知》规定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拟申请征收土地的，应当开展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为使公众了解、参与本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，现予以公示如下：

一、土地征收基本情况

本次征收兴安街道谢庄村、石岩庄村，总征收面积1.1513公顷，全部为农用地（旱地1.1506公顷，园地0.0004公顷，其他草地0.0001公顷，农村道路0.0002公顷），因公共利益需要，依照规划进行商业服务业用地建设。
补偿标准：依据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》（冀政发[2023]8号）执行文件和《唐山市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暂行规定》（市政府[2013]1号令）规定。

社保措施：根据迁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迁安市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迁政发[2020]28号）和《关于调整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征收政策的通知》（迁政发[2023]37号）指定的提取比例制定。

二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要工作内容
说明被征收土地所在村历史上是否发生过征地纠纷、矛盾等，问题原因及处置结果；本次征收土地涉及的利害关系人、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征收土地的支持度；当前及潜在的风险点，风险防范措施和处置预案等。
三、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、主要事项、主要方式和公示期限
1.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：
公示对象为拟建项目建设区域内及可能受项目建设影响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。
2.主要事项
土地征收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风险因素。

3.主要方式
公众可以通过信函、电话、电子邮件等方式向项目征收单位提出自己的意见。

4.公众意见表的网络下载链接及提取码

链接：ttps://pan.baidu.com/s/1cIip20FuWF3Jg0QkNzlQ1g

提取码：r7pq

5.公示期限
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。
四、联系方式
征收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
征收单位：迁安市人民政府
地    址：迁安市钢城大街

联 系 人：刘科长

电话：0315-5966867

邮箱：qajyezx@126.com
